关于举办“2008年上海市音乐教师教育论文、教学设计、

教育案例、征集评选活动’’的征稿要求

一、评选主题

    音乐教育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，培养有艺术素养的学生，音乐教师的教育理论提高尤为重要。为促进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教育理论、教育心理学、教育哲学和方法论等方面研究能力的提高，我会特举行此项评选活动。参评者可从教育理念、办学模式、教育管理、课程结构、学科教学、教育实践，以及中小学音乐教育与音乐教师培养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来确定主题，撰写文本参与评选。

二、评选要求

    1、近两年来所撰写的有关音乐教育论文、教育案例、教学设计等文本，  均可参加评选；

    2、已公开发表或曾获奖励的论文需加注明；

    3、每人限送一篇论文、案例、教学设计参加评选，合作撰写的作者不得超过两人；

    4、论文、案例字数范围3000千字——5000千字，教学设计字数范围1500千字一一3000干字，引文及参考书目需注明出处。-

三、参评对象

    1、本市从事中小学。日er川t~i和艺术教育的本会理事及会员；

    2、本市各区、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有关音乐教育管理和研究人员： 

3、其他从事基础音乐教育的教学研究人员及音乐教师：  

4、音乐教育管理干部和教研工作者：    ：

四、参评文本要求

1、参评论文、教育案例、教学设计一律使用A4纸打印，一式5份，分开装订。

 2、文本格式要求：标题一黑体三号，正文一宋体四号，行距1．5倍。

 3、文本打印稿上一律不得出现作者单位及姓名：如打印稿上出现作者单位、姓名以及文本不装订或五份装订在一起，不得参评；必须按截止时间节点送递文本，过时不予评审。

五、参评方法

 1、参评者需填写“论文、案例、教学设计评选申报表”(见附表)，一种类型的文本填写一张表，与该类文本(打印稿)一同封装打包。

 2、参评者需付评选费用

   会员：论文、案例各80元：教学设计50元；    ‘

   非会员：论文、案例各100元：教学设计70元。

 3、需要参赛的会员和非会员在11月10日——11月20日，将参赛文本和费用一律通过邮局快递到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教研部，浦东大道1600号，邮编：200135，陆志毅老师收。截止日期为2008年11月18日(以邮戳为准)。联系电话：13901999950

六、评选及奖励

 1、由本会聘请专家进行评审：(每一类文章)评审出一、_二、三等奖若个。
 2、本会将在2008年底召开的学会年会上揭晓奖项，并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。
上海市教育学会中小学音乐教学专业委员会

2008年9月
教学设计评选申报表

	作者姓名
	第一作者
	第二作者
	区县
	
	学校
	

	
	
	
	
	
	
	

	联系地址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题目
	
	
	
	
	
	
	

	是否会员

（√）
	会员（      ）
	非会员（       ）

	内容提要：




备注：一种类型的文章填写一张表，字迹工整；文稿一式五份，分别装订，与参赛表一同封装邮递。（文本打印稿上不能出现作者单位和姓名）

报送截止时间：2008年11月19日——20日（以邮戳为准）。

教育论文评选申报表

	作者姓名
	第一作者
	第二作者
	区县
	
	学校
	

	
	
	
	
	
	
	

	联系地址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题目
	
	
	
	
	
	
	

	是否会员

（√）
	会员（      ）
	非会员（       ）

	内容提要：




备注：一种类型的文章填写一张表，字迹工整；文稿一式五份，分别装订，与参赛表一同封装邮递。（文本打印稿上不能出现作者单位和姓名）

报送截止时间：2008年11月19日——20日（以邮戳为准）。

教育案例评选申报表

	作者姓名
	第一作者
	第二作者
	区县
	
	学校
	

	
	
	
	
	
	
	

	联系地址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题目
	
	
	
	
	
	
	

	是否会员

（√）
	会员（      ）
	非会员（       ）

	内容提要：




备注：一种类型的文章填写一张表，字迹工整；文稿一式五份，分别装订，与参赛表一同封装邮递。（文本打印稿上不能出现作者单位和姓名）

报送截止时间：2008年11月19日——20日（以邮戳为准）。

